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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特效的治疗办法
。

对 RP有见用氯唆
、

肾上

腺皮质激素
、

环磷酞胺
、

苯丁酸氮芥治疗的报

道
,

可有暂时的疗效
,

但远期效果并不佳
。

本

作者曾综合 国内偶用磷酸呱唆作矽肺
、

煤矽肺

治疗的观察
,

可使 R F 阳性转阴
,

病情趋于稳

定
,

如下表
,

可见 1 ~ 3 年内阴转率为 3 5 / 48
=

7 2
.

9%
。

表 磷酸呱喳疗效与 R F转阴的关系

报告单位 尘肺 类型 例数
R F (少) 转阴数 疗效稳定

和好转例数
1 2 ( 3 )

1 4 (2
.

5)
6 5 ( 1 )

4 7 (2
.

5 )

27招13

数一
271524

141470咒

R P 肺部 X 线表现形态 与许多疾病有类

似之处
,

有时鉴别很困难
,

需要辅助以其它检

查
` 3” 。

R p 的 C即滚 n 结节常应与 原 发 性 肺

癌
、

转移性肿瘤
、

结核球
、

球形肺炎
、

肺脓肿

鉴别
,

主要从X 线片表现阴影的位置
、

形态
、

大小
、

密度结构
、

边缘
、

周围
、

动态观察加以

区别 ; 如辅以痰菌
、

痰癌细胞
:

R F 等自家免

疫抗体
、

免疫球蛋白检查等常有助于明确诊断
。

2
.

研究 R P 的意义
。

研究 R P 的机体

免疫学改变和原因
,

有利于对尘肺的发病机制

作深入的阐述
。

临床流行病学证明
,

R P 的肺

纤维化和病程经过都比单纯尘肺要严重
,

如果

我们在接尘工人或尘肺病人中作 R F 调查
,

及

早发现 R F 阳性的人
,

采取 预防措施
,

就可 以

减轻肺部病变的发展
。

我国普通人群中 R A 患

病率为 0
.

3~ 0
.

5%
。

我们对 国内矽肺
、

煤矽肺

81 6例调查
,

R F 阳性占1 9
.

97 %
,

这是个很值

得重视而有意义的间题
。

3
.

治疗问题
。

迄今为止和 R A 一样
,

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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硫酸二 甲醋变应性接触性皮炎 1 例

西北第二合成药厂医院职业病科 潘光祯

本院于 1 9 7 9年收治硫酸二甲酷变应性接触性皮炎

1 例
,

现报道如下
。

患者
,

女
, 2 8岁

,

制药工人
,

病历号 1 0 0 7
。

1 97 9

年 3 月 4 日
,

患者于操作时不慎左手背滴及硫酸二甲

醋液体
。

当时不痛不痒
,

仅用 自来水草草冲洗
。

2 小

时后
,

眼和上呼吸道出现明显刺激症状
。

接触后第 3

天
,

左手背原滴污硫酸二甲醋处出现红斑和数个黄豆

大水疤
,

继之破溃
、

糜烂
,

并出现组 织 坏 死
。

1 周

后
,

左手背破溃创面周 围皮肤及面
、

颈
、

四肢和躯干

皮肤相继出现散在分布粟粒大红色丘疹
,

界限不 清
,

自觉奇痒
。

手背之丘疹逐渐苔鲜样变
。

门诊仅予 以无

菌生理盐水清洗创面
,

常规更换敷料和 口服维生素治

疗
,

未给予局部用药和抗生素
、

磺胺等药物
。

但皮损

每因患者每周返工作岗位交一次假条 (届时有机会再

接触一次硫酸二甲醋 ) 而增多
、

加剧
。

遂嘱严格脱离

接触
,

并辅以杭组织胺药物和其他对症治疗
。

其后皮

损始见好转
,

日趋消退
。

病程长达二月之久
。

调离原

工作后未再复发
。

患者工作中穿厚劳动布长袖长裤工

作服
。

既往无药物过敏史
。

本工作岗位其他工人无类

似发病
。

讨 论

硫酸二 甲醋 (D im e t h y l
’

S ul f时 e) 是良好的甲基

化剂
,

工业用途较广
。

其毒性很强
,

生产中如有跑冒

滴漏或防护措施不力
,

极易造成急性中毒
、

皮肤灼伤

与刺激性接触性皮炎
。

本例硫酸二 甲醋所引起的皮肤损害
,

与接触本品

所造成的皮肤灼伤和刺激性接触性皮炎有 所 不 同
:

( 1 ) 潜伏期长达 1 周八 2 ) 皮损首发于接触部位
,

而后向其周围及全身扩散 ; ( 3 ) 皮损每因重复接触而

反复加剧
; ( 4 )脱离直接与间接接触

,

治疗效果显著 ;

( 5 ) 同一工作岗位仅患者 1人发病
。

结合患者在局

部和全身治疗过程中
,

未使用刺激性和致敏性较强的

药物
,

皮疹的消长与用药无关
,

既往无药物过敏史
,

药

疹可以排除
。

符合变应性接触性皮炎的特征
,

惜未进

行皮肤斑贴试验
。

(本文承蒙北京医科大学史志澄教授审阅指导
,

谨 此致谢
。
)


